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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教学单位： 

为保证 2025 届学生毕业（期末）考试工作有序进行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毕业（期末）考试时间 

2025 届预计毕业生（包含各分流进点实习医学类相关专业

学生）具体课程考试时间由各教学单位根据学校统一规定的毕业

生离校时间确定，在保证完成理论、实践等各环节教学任务，不

影响毕业生离校的前提下各教学单位灵活安排各专业考试时间。 

二、考试科目及组卷要求 

（一）考试科目 

各专业严格遵照培养方案规定的考试科目安排考试。 

（二）组卷要求 

课程考核及组卷按照《河北北方学院学业考核管理办法》（校

字〔2019〕42 号）有关要求执行。教研室主任负责组织命题工作，

学院教学科认真审核命题情况并于考前 2 周将试卷送文印中心，

以保证试卷按时印刷装订。 

三、考场及监考教师安排 

（一）学生所属教学单位负责考试所用教室安排，各教学单

位要加强协调，充分利用现有教室合理布置考场，拉开距离，随

机发放考场座位号。 



 

（二）课程所属教学单位负责安排好各考场监考人员，每

小班须保证至少 2 名监考教师，若本单位人员不足由学生所属

教学单位负责补齐差额。 

四、加强考试监督、指导工作 

为加强考风建设，各教学单位须对考试工作给予高度重

视。学校、教学单位分别成立考试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对 2025

届毕业生毕业（期末）考试督导检查工作。 

（一）学校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： 

组  长：牛春雨、彭学君 

副组长：孙洪生、马小顺 

成  员：谭洪华、温一军、常海峰、李海容、吴凤翔、黄

谦 

学校考试领导小组领导全校考试工作，检查全校考试组织实

施情况，负责全校考试工作的总结等。 

（二）学生考试工作由各教学单位负责并组织实施，并成立

考试领导小组。教学单位考试领导小组组织其成员进行考场巡视，

监督和检查本学院考试工作。 

（三）各教学单位要认真落实工作方案，工作做实做细。通

知到每个学生，做到沟通渠道畅通，双向交流无障碍；要考虑到

考核工作中出现异常问题的解决处理方法，做好毕业考核异常情

况处理预案。 






